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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律師公會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 工業技術研究院 

科技律師學苑 

第三期系列課程 

報名簡章 

2026.06.06 — 08.01 · 54 小時 

 

一、課程目的 

（一）對應產業需求設計專科化課程 

半導體、AI 等領域為大新竹地區重要的核心產業議題，實務專業涉及大量科技法規、

跨境合作與複雜交易，近年國際地緣政治變遷更衍生政策不確定性，業者因此須因應

多元、變動性高且繁雜的法規遵循挑戰。為有效回應新興科技法律產業需求與大新竹

地區的法律專科化趨勢，2017 年由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工業技術研究院

與新竹律師公會共同創辦的「科技律師學苑」將延續產學研各界資源，邀請學界教授

及業界法務長，為臺灣廠商所需要的科技律師籌劃與親授專業課程。學界教授將以最

新國際規範趨勢為軸，針對國內企業可能面對的法規風險，提前建立法務人員相關知

能；業界法務長更將提供產業在法規困境或是實務律師的需求提供洞察與建議，讓課

程規畫掌握國際脈動並切合實務需求。 

（二）建構專業人才培育與交流平臺 

透過產學研合作設計兼具理論與實務的課程，並設立課程委員會，由委員把關課程內

容，確保訓練具備高度實務導向與前瞻視野。此機制不僅讓招收的學員符合課程規畫

的客群，也同時讓平臺成為專業人才交流的重要場域。 

新竹律師公會、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再度攜手，隆重推出「科技

律師學苑（第三期）」系列課程。本期課程在既有專業訓練架構上，融入嶄新設計——結合

工研院、台積新創館及國家太空中心之實地參訪，打造結合理論與場域的沉浸式研習體驗。 

學員將走入新竹科學園區核心場域，在科技發展的第一線脈動中，觀察制度如何形塑創新、

法律如何回應未來。這不僅是一門課程，更是一段跨越法律與科技疆界的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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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專業人才於科技法律市場之實戰力 

課程委員會與專科化課程為招生亮點，突顯訓練內容具高度實務導向與前瞻性。藉由

業界法務長與學界專家的深度參與，學員能在具備實戰能量的學習環境中，精進應對

複雜法律挑戰的能力，並能透過專業證書與學分認證，提升個人在科技法律市場的實

戰競爭力，成為高科技企業轉型與佈局全球時戰略夥伴。 

二、主辦與協辦單位 

▎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 

▎ 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三、課程規劃指導委員會（依姓氏筆劃排序） 

▎ 宿文堂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長 

▎ 陳碧莉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法務長 

▎ 葉國良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長 

▎ 廖榮皇 國家太空中心產業推動處 處長 

▎ 劉名瀚 達擎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特助 

四、籌備委員會 

▎ 范建得 國立清華大學永續學院 院長 

▎ 楊明勳 眾勤法律事務所 所長 

▎ 王鵬瑜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執行長 

▎ 林勤富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所長 

▎ 張淑美 新竹律師公會 理事長 

▎ 廖宜庭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副執行長 

五、課程資訊 

（一）課程期間：2026 年 6 月 6 日起至 2026 年 8 月 1 日止 

（二）上課時數：本課程共計 9 週，總授課時數為 54 小時，課程內容包含一般授課、參訪

活動、分組討論及結業式等教學活動；上課期間原則為每週五或週六 10:00–17:00，實際上

課時間得依課程安排調整，並以另行公告之課表為準。 



2026科技律師學苑（第三期）系列課程招生簡章 

新竹律師公會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 工業技術研究院 

3 

（三）上課方式：全程實體課程（未開放線上） 

（四）上課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台積館（新竹市東區寶山路 621 號） 

        另依課程規劃安排不同機構的實體參訪 

（五）課程結業式：於新竹地區飯店辦理 

六、師資陣容 

本課程邀請科技產業法務長、資深企業實務專家、學研機構技術專家與學界教授共同擔綱講

師，透過產、學、研三方的深度結合，提供最紮實的實務視野。（依照姓名筆劃排序） 

▎ 王鵬瑜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 執行長 

▎ 林勤富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所長 

▎ 洪淳琦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副教授 

▎ 范建得 清華大學永續學院 院長 

▎ 宿文堂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長 

▎ 陳碧莉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法務長 

▎ 黃居正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教授 

▎ 楊明勳 眾勤法律事務所 所長 

▎ 葉國良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長 

▎ 葛望平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暨董事長 

▎ 廖榮皇 國家太空中心產業推動處 處長 

▎ 劉名瀚 達擎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特助 

▎ 其他專家陸續邀請中 

七、課程特色：理論 × 實務 × 場域 

本課程以「理論 × 實務 × 場域」為核心特色，由學界與實務專家引導學員理解專業知識的

架構；同時搭配案例研討與專家經驗分享，以及實地參訪與產業場域體驗，帶領學員接觸第

一線的技術內容，培養跨領域的實務能力與產業敏感度。 

八、適合對象 

▎ 欲深耕高科技產業實務之執業律師： 

系統化養成跨入科技法律實務領域之應變能力，提升在科技法律市場的實戰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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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法務、法遵與智慧財產權保護人員或參與企業策略布局之專業經理人： 

由多位法務長、資深企業實務專家、學研機構專家授課，分享企業法務需求、跨國法律

事務合作、ESG 策略、地緣政治下的出口管制與美國專利訴訟管理等關鍵實務經驗。 

▎ 擬跨域發展並建立產學人脈之法律專才： 

跨越傳統法律框架、轉型為企業戰略夥伴之法律專業人士。 

九、四大授課模組 

模組 1 

基本課程 

奠定科技律師基礎能力，涵蓋產業概念、常見契約的中英文

審閱與撰寫，以及科技產業主要法律議題。 

模組 2 

公司治理與企業經營 

強化律師在公司治理與經營層面的顧問角色，涵蓋談判實

務、智財服務、併購實務與鑑價融資操作。 

模組 3 

研發保護與智權管理 

聚焦談判、訴訟、個資與營業秘密保護，以及美國專利訴訟

管理，協助律師有效守護研發成果。 

模組 4 

科技產業與政策、法律、

監管 

介紹無人機、AI、大數據、半導體、低軌衛星、通訊產業的

科技或法規趨勢，培養前瞻監管視野。 

十、課程日期與課程名稱 

週

次 
日期 課程名稱 

第 

1 

週 

06/06

（六） 

科技法律與產業實務：科技律師的價值定位與專業養成 

企業法務需求與法律服務市場：以科技產業為核心 

涉外跨國法律事務管理 

從公司治理、ESG 到 ERP 系統：企業營運中的法遵風險與律師角色 

第 

2 

週 

06/13

（六） 

科技企業智慧財產策略與外部律師法律服務 

產業協作的智財策略：以 LOT 協同防禦與標準必要專利布局為例 

企業的營業秘密保護與爭議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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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品牌、ESG 策略與公共關係：從在地企業到全球品牌 

第 

3 

週 

06/27

（六） 

科技律師談判與契約策略實務 

AI 時代的契約審閱與法律服務工具 

科技產業常見中英文契約之審閱與撰寫 

第 

4 

週 

07/03

（五） 

半導體產業概說 

參訪台積創新館 

美國及全球專利訴訟應對管理策略 

第 

5 

週 

07/11

（六） 

智慧財產與國家安全：科技法律的新邊界 

地緣政治下的出口管制、制裁與貿易規則：科技產業的全球法遵挑戰 

國際 AI 規範趨勢與跨國治理問題 

第 

6 

週 

07/17

（五） 

參訪工研院展示館及文物館 

AI 與大數據產業發展趨勢及臺灣優勢與現況 

人形機器人、無人機產業發展趨勢及臺灣優勢與現況 

無形資產融資與技術外購 

第 

7 

週 

07/25

（六） 

AI 進入法律決策現場：美國法務部門的實務運用、治理與風險經驗 

分組結訓報告 

分組結訓報告 

第 

8 

週 

07/31

（五） 

參訪太空中心與介紹 

第一場講座：台灣太空政策與治理架構 

第二場講座：台灣太空產業發展與創新商業模式 

第三場講座：太空活動之法律基礎與國際制度 

第 

9 

週 

08/01

（六） 
結業式 

上課總時數 5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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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招生資訊 

招生對象 中華民國律師、法務人員及其他經主辦單位同意之報名者 

招生人數 滿額 60 名；報名並完成繳費人數達 42 名（含）以上始開課 

課程費用 
新臺幣 36,000 元整（費用含課程之午餐）；4/8（含）前報名專案優惠 95

折 

報名時間 2026 年 4 月 1 日上午 10 點整起至 4 月 30 日止（額滿提前截止） 

報名方式 
完成線上報名表單填寫，並以匯款或現金繳納全額學費，未繳納則視為報名

未完成 

錄取順序 

第一順位： 

● 本會一般會員及特別會員 

● 本會跨區執業律師，且未積欠本會跨區執業費者 

● 與本會簽署合作意向書之友會會員，包括：基隆、宜蘭、桃園、苗栗、

彰化、雲林、南投、嘉義、高雄、屏東、臺東、臺南等律師公會 

第二順位：本會一般會員或特別會員所指導之實習律師 

第三順位：前述資格以外之律師及企業法務人員 

錄取通知 最晚於 2026 年 5 月 8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未獲錄取者退還全額費用 

補助資訊 

新竹律師公會未積欠會費達一年以上之一般及特別會員，年資滿 1 年（含）

以上者，得申請每人補助新臺幣 6,000 元。學員須先行繳納全額學費，並於

完修全程課程後，由本會辦理補助款發放；未完修課程者，恕不予補助。 

▌ 匯款資訊 

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新竹分

行（代碼：012） 

帳號 00725102008990 戶名 社團法人新竹律師

公會 

十二、結業 

（一）完修課程者，由新竹律師公會、工業技術研究院與國立清華大學聯合發給結業證書。 

（二）完成課程評量考核合格者，由國立清華大學提供 3 學分的推廣教育學分修課證明。 

（三）本課程結業式將由新竹律師公會與國立清華大學共同辦理正式結業式，廣邀科技企 

   業、政府及工商團體參加，透過學習成果展示為修課學員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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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注意事項 

● 取消報名：學員於完成報名繳費後，如於課程開始當日一日前（即 115 年 6 月 4 日晚間

11:59 前）提出取消報名者（以主辦單位實際收到取消報名通知之時間為準；以上時間

均以臺灣時間 GMT+8 為準），得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逾前述期限取消報名或因個人

因素未能出席或中途缺課者，恕不受理退費。 

● 學員無正當理由缺席課程超過 12 小時者，新竹律師公會不予學費補助，亦不頒發結業

證書及學分修課證明。 

※ 本課程總時數為 54 小時，共計 9 週，課程內容包含一般授課、參訪活動、分組討論

及結業式；依出席規定計算，缺席上限為 2 週（12 小時），逾此將影響結業資格及

新竹律師公會補助，請務必留意。 

● 如遇天然災害並依新竹市政府公告停課時，當日課程將原則上另行安排補課一次。補課

日期將視任課講師行程協調後公告通知。 

● 學員於修習期間，應遵守新竹律師公會之相關規定，並配合行政人員之必要指揮。如有

不當行為，主辦單位得取消其上課資格，已繳費用不予退還。 

●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變動及時間調整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及最

終決定辦理。 

 

| 課程聯絡人 | 

許雅萍 小姐 

03-657-6999 


